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802212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之

1號

承辦單位：疾病管制處

承辦人：李姿慧

電話：07-7134000#1369

電子信箱：peace198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衛疾管字第110443557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職場活動簡章、報名表(空白表)、高雄市38區衛生所聯繫電話、活動DM(隨文引

入) (43051344_11044355700A0C_ATTCH4.jpg、

43051344_11044355700A0C_ATTCH5.ods、43051344_11044355700A0C_ATTCH7.

pdf、43051344_11044355700A0C_ATTCH8.jpg)

主旨：請提醒業管場域符合公費流感疫苗及新冠疫苗接種對象儘

速接種疫苗，嚴防疫病擴散蔓延，詳如說明段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0年流感疫苗接種計畫及新冠疫苗接種計畫辦

理。

二、為提升職場流感及新冠疫苗接種涵蓋率，降低職場及家庭

群聚感染，爰請貴機關／院所於即日起至本市疫苗用罄為

止，運用平面及電子媒體等宣導管道（如電子看板、跑馬

燈、電視牆、網站訊息、電子郵件及門診表等）加強宣導

公費流感及新冠疫苗接種相關訊息。

三、鑒於職場群聚感染不僅造成確診者自身健康危害更將影響

工作場域整體產能，為提升本市職場員工之接種意願，本

局辦理「對抗流感、新冠肺炎！揪團打疫苗送好禮」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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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，針對本市轄內企業、公司、機關、行號或團體於110年

1月7日前向轄區衛生所報名預約揪團接種，由衛生所安排

到點並完成接種，達成下列條件，即可獲得獎勵。

(一)「流感疫苗100人以上/每場次」、「COVID疫苗接種100

人以上/每場次」，該職場即可獲10,000元禮劵。

(二)如僅達成其中一項，可獲5,000元禮券。

四、前揭活動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:

(一)公費流感疫苗：

１、50歲以上成人。

２、不分年紀之特殊族群：具慢性潛在疾病、罕見疾病及

重大傷病患者、肥胖(BMI≧30者)、孕婦及產後6個月

內嬰兒之父母。

(二)新冠疫苗：18歲以上民眾(高端疫苗接種年齡滿20歲以

上) ，同一場次限定一種疫苗，不限劑次，可依中央規

定混打，接種第2劑以上者，務必攜帶黃卡到場。

五、隨文檢附「110年對抗流感、新冠肺炎！揪團打疫苗送好

禮」活動簡章及宣導DM、報名表及本市38間衛生所聯繫方

式，另相關訊息可至本局全球資訊網／流感疫苗專區/最新

消息（網址：https://is.gd/uGrhfA）查詢。

正本：第四類發行(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除外)

副本：本局疾病管制處(含附件)、高雄市醫師公會(含附件)、高雄縣醫師公會(含附

件)、高雄市診所協會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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